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3

第十六届中华母语节系列活动之
第十七届“中华诵”经典诵读大赛方案

各学院：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落实全国教育大会部署要求，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根据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-2035年）》安排，以及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《关于举办第四届江苏大学生读书文化节的通知》（苏教办高函〔2026〕3号）文件要求，进一步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落地践行、知行合一，经研究，我校决定举办第十七届“中华诵”经典诵读大赛，具体方案如下。
一、大赛主题
品千年文脉，铸时代风骨
二、参赛对象
（一）专业组：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及科文学院播音主持专业学生。
（二）非专业组：播音主持专业以外的本校学生，鼓励师范专业大二学生积极报名参赛。
三、大赛要求
（一）内容要求
1. 参赛诵读内容限定为古今中外具有典范价值与社会影响力、体现中华优秀文化内核的经典诗词、文章或优秀图书内容节选；内容需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思想积极向上、传递正能量，能够引导新时代大学生成长奋进。
2. 当代参赛作品需已正式出版，或由省级及以上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体公开发表发布，且出版、发表时间需满2年，并已获得广泛传播。可根据实际需求，在诵读文本主体前后添加总计不超过200字的过渡语，过渡语计入作品总时长。改编文本、网络文本及自创文本不纳入本次大赛征集范围。
（二）形式要求
参赛形式支持个人或多人组队诵读，组队规则不限；作品可搭配音乐、服装、吟诵等艺术形式融合呈现诵读内容，作品时长要求为3-5分钟。
（三）报名要求
非专业组以学院为单位统一组织报名，各学院需优先选拔师范专业大二学生参与初选；原则上各学院均须报送参赛节目，每个学院报送节目数量不超过3个，且需确保至少包含一个由大二师范专业学生完成的作品。专业组报名由所在学院负责审核选拔，报送作品总数不超过10个。各学院初赛选出的优秀作品，将晋级参与校级半决赛与决赛，决赛中的优秀作品将被推荐代表学校参加省级比赛。
请各学院于5月20日前，将加盖公章的决赛报名表（见附件4）送交至语委办（泉山校区3#-202），同时将决赛报名电子表、诵读作品内容电子稿等材料以学院为单位打包发送至邮箱1652218263@qq.com。
四、赛事安排
（一）初赛
即日起至5月20日，由各学院自行组织开展。
（二）半决赛
时间：5月27日15:00
地点：泉山校区路演大厅
请参赛选手于5月27日前完成线上抽签确定出场顺序，选手抽签QQ群或微信群信息另行通知。
（3） 决赛
时间：6月3日15:00
地点：泉山校区路演大厅
请参赛选手于6月3日前完成线上抽签确定出场顺序。
（四）奖项设置
大赛本着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组织专家对参赛作品进行评选，分专业组与非专业组分别评出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名，并为获奖选手颁发证书；同时根据各学院报送作品的数量与质量，评选优秀组织奖若干名。
五、活动组织
主办单位：校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
承办部门：校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、语言艺术社
联系人：康秀玲
联系电话：0516-83656150
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